附件3
宁波国家高新区（新材料科技城）“高新精英计划”
附件材料清单
一、创业团队、创业个人

（一）带头人相关附件材料

1.学历学位证书（如为国（境）外学历，另请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）；
2.身份证或护照（外籍）等有效身份证件；
3.工作经历证明(提供时间连续的原单位任职证明；有创业经历的，提供原创办企业的营业执照、章程以及验资报告)；
4.主要成果（代表性论著、专利证书、产品证书）；
5.领导（参与）过的主要项目证明材料；
6.奖励证书。

（二）核心成员相关附件材料（创业个人按实际情况填写）

1.学历学位证书（如为国（境）外学历，另请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）；
2.身份证或护照（外籍）等有效身份证件；
3.工作经历证明（提供时间连续的原单位任职证明）；
4.主要成果（代表性论著、专利证书、产品证书）；
5.领导（参与）过的主要项目证明材料；
6.奖励证书。

（三）企业注册资料（已落户项目提供）

1.营业执照；
2.验资报告（未能提供验资报告的，需提供银行入账单及财务报表）；

3.公司章程；

4.带头人及核心成员劳动合同。

（四）其他有关材料（根据项目实际选择提供）

注意：英文材料请提供翻译件，所提供材料缺页严重、模糊不清的，不予采用。
二、创新团队
（一）带头人及核心成员相关附件材料

1.学历学位证书（如为国（境）外学历，请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的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）；
2.身份证或护照（外籍）等有效身份证件；

3.工作经历证明(提供时间连续的原单位任职证明)；
4.主要成果（代表性论著、专利证书、产品证书）；
5.领导（参与）过的主要项目证明材料；
6.奖励证书。

（二）所在单位（企业）所要提供的材料

1.团队带头人及成员劳动合同（未到岗的提供意向劳动合同）；

2.所在单位是企业的，提供营业执照、企业纳税证明以及可说明为创新团队提供支持的其他材料；

3.所在单位是事业单位或研发机构等的，提供合法市场主体证明以及可说明为创新团队提供支持的其他材料。

（三）其他有关材料（根据项目实际选择提供）。

注意：英文材料请提供翻译件，所提供材料缺页严重、模糊不清的，不予采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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